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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99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0年5月31日(星期二)下午2時整 

地點：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

主席:詹學務長惠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蔡明施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(詳見pp.5) 

參、各組工作報告(詳見 pp.6-15)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由：本校「學生圓夢助學金辦法」第二條、第七條修正草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次修正條次為修正第二條、第七條，以明確獎助名額，以及修正評審委

員會之組成。 

二、於本次會議審議前，業經本校 99年度博碩士獎學金申請等評審會議，同意

修正，並附經核定之會議紀錄影本及修正草案【附件一 pp.16】。 

三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： 

序號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明 

第二條  
獎助名額：本助學金名額

以十五名為原則。 

獎助名額：本助學金名額

暫定十五名。 

為明確獎助名

額 

第七條 審核：本助學金由學務長

擔任召集人，聘請各學院

院長或學院代表 1 人及課

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組成評

審委員會。委員會得依實

際審查狀況調整助學金給

付之額度及名額。 

審核：本助學金由學務長

擔任召集人，聘請五院院

長或學院代表 1 人及課外

活動指導組組長組成評審

委員會。委員會得依實際

審查狀況調整助學金給付

之額度及名額。 

修正評審委員

會之組成 

辦法: 本案經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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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生輔組 

案由：有關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獎懲規定」部分規定修正草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茲因100年1月17日公布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六八四號解釋文，賦予學生提

起救濟的權利，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大學生可對學校提起行政訴訟，為減少爭

端，應重新審檢校規是否有不合時宜、需要修改之處。 

二、訂定學生獎懲規定「宜」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獎懲規定頇符合法律原則：法律優位原則、法律保留原則、法律明確

性原則、信賴保護原則、比例原則、平等原則、正當法律程序等。 

（二）懲處規定應避免法義不清，如：有損校譽、行為不檢、其他…。 

（三）檢視是否違反比例原則（即手段與目的是否合乎比例），並應避免法律

不當連結。 

三、依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第三條:各機關發布之命令，得依其性質，稱規程、

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要、標準或準則。本規定之名稱，依性質擬修正為「國

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獎懲辦法」。 

四、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(如附件二) 【pp.17】 

辦法：如經審議通過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，並依相關程序報請教育部備查。 

決議：第二條條文整併入第一條，其後之條次依序調整，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依據本校住宿辦法第七章第二十一條，制定「學生宿舍住宿生生活規範記點

實施辦法（草案）」(如附件三) 【pp.29】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新宿舍於 98學年度啟用後，校內住宿人數倍增，相關違規或影響住宿安全

等案件量伴隨增加，為達有效管理進而維護住宿生生活權益、提升住宿品

質，本組與學生宿舍自治會討論擬訂本辦法，並經由問卷調查現有住宿生意

見參酌調整，希以本辦法輔助本校「住宿辦法」，更明確規範住宿團體生活

之準則。 

二、本辦法經99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，並授權爾後修正事宜由

學生事務處召集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及相關代表出席，修正意見通過後，陳

請學務長核定後實施。 

辦法: 審議通過後，簽請學務長核定，公告於100學年度實施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本規定名稱修正為「學生宿舍住宿生生活規範記點施行細則」，條文中「本辦

法」修正為「本細則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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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十點修正為「本細則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及相關代表開

會審議，並報請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」，其餘條文照案

通過。 

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修正本校「學生住宿辦法」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因應宿舍現況修正本住宿辦法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二十條至第二

十二條等條文（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－附件四pp.35）。 

辦法：審議通過後，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第五條第五款之「核發門禁權限」修正為「核准門禁權限」、第二十條第十七

款及第二十一條之「學生宿舍住宿生生活規範記點實施辦法」條正為「學生宿

舍住宿生生活規範記點施行細則」，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美術學系同學(○○○)定期評估報告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一、○同學因違反校規，業經 99 年 6 月 1 日學生事務會議議決並簽陳 校長核

定－「定期停學一學年(自 99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)；另要
求○同學必需定期接受諮商輔導與治療，每半年評估１次，決定其是否可
以復學」 

二、於 99年 12月 21日業已進行第一次半年評估，評估內容包括：學生諮商輔
導與就診情形，停學期間生活適應等了解。 

三、○同學自 99年 9月起每週定期到校接受諮商輔導，期間除因病請假 6次外，
截至目前為止共接受 30次諮商輔導，與 10次身心科門診服藥治療。 

四、於 100年 5月 23日由學務長、美術學院院長、系主任、導師、諮商中心主
任、本校諮商心理師、個案管理諮商心理師、軍訓室主任、生輔組組長、
張凱理醫師(請假-另行出具書面說明)，召開期末定期評估討論會，並請學
生本人暨家長到場陳述意見。 

五、該會經與會人員參酌諮商心理師、醫師之意見，並與孫同學及其家長晤談
結果，作成下列決議： 
(一)於定期停學期滿後，同意復學，惟在學期間應每週到校接受諮商輔導

並持續依醫囑就醫。 
(二)適時提醒○同學有關定期停學期滿後，本校奬懲規定第十七條之應注

意事項，另依程序續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。 

辦法: 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相關事宜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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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劇場設計學系 

案由：為提報劇場設計學系四年級胡皓恩大功獎勵乙次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一、布拉格國際舞台美術、劇場建築與劇場設計四年展（Prague Quadrennial，

簡稱 PQ），屬於劇場設計領域大型的國際性聯展，其規模之大，參與國家
與人數之多，入選競賽作品素質之高，廣受世界各國的肯定，故此活動遂
成了世界劇場人的奧林匹克盛會。 

二、劇場設計學系四年級胡皓恩同學，在主修教師楊金源老師鼓勵與指導之下，
報名參加 PQ’11劇場設計四年展 TIP（Technical Invention Prize）競賽。
其作品順利擊敗各國參賽選手，脫穎而出，獲得首獎，成果豐碩。 

三、為表彰該生優異學習成果，為校爭光，揚名國際，故提請  鈞長同意本回獎
勵申請案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0年 5月 25日戲劇學院 99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審議會議審
議通過。 

辦法: 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10條第6款之規定辦理之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(15:30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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